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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次 平 均 買 回 價 格 每股 55.24 元 
已辦理銷除及轉讓之股份數量 0 股 
累 積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份 數 量 普通股 633,000 股 
累 積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份 數 量 占 

已發行股份總數比率（ % ） 
1.78% 

買 回 期 間 屆 滿 

未 執 行 完 畢 之 原 因 

為兼顧市場機制，本公司視

股價及市場狀況採分批買回

策略，故本次庫藏股未能執

行完畢。 
 

《第五案》: 訂定「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」案，提請  公鑒。 

說  明： 依據「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」第二條及第十條之規定，訂

定本公司「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」，請參閱附件三。 

四、 承認事項: 

《第一案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董事會提) 

案    由： 一○七年度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，提請  承認。 

說    明： 一、 本公司一○七年度營業報告書、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

董事會決議通過，其中財務報表委由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林

淑婉會計師及郭政弘會計師查核簽證，併同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

員會審查完竣，出具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在案。 

二、 一○七年度營業報告書請參閱附件一，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

請參閱附件四。 

決    議：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: 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: 24,230,661 權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 

表 決 結 果 佔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數 % 

贊成權數      23,532,276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2,551,604 權） 
97.11% 

反對權數           8,050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    8,050 權） 
0.03% 

無效權數               0 權 0.00% 

棄權／未投票權數 690,335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      115 權） 
2.84% 

《第二案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董事會提) 

案    由： 一○七年度盈餘分配案，提請  承認。 

說    明： 一、 本公司一○七年度盈餘，依公司章程第二十六條規定編製盈餘分配

表，請參閱附件五。 

二、 本次擬分派股東現金股利新台幣 52,286,319 元整，每股 1.5 元，股

票股利新台幣 17,428,770 元整，每股 0.5 元。 

三、 現金股利按分配比例計算至元為止，元以下捨去，配發不足一元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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畸零款合計數，列入公司之其他收入。 

四、 本案俟一○八年股東常會承認後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、發

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。 

五、 嗣後如因現金增資或其他原因，致影響流通在外股數，股東配息(股)

率因此發生變動時，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理。 

決    議：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: 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: 24,230,661 權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 

表 決 結 果 佔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數 % 

贊成權數      23,532,276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2,551,604 權） 
97.11% 

反對權數           8,050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    8,050 權） 
0.03% 

無效權數               0 權 0.00% 

棄權／未投票權數 690,335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      115 權） 
2.84% 

五、討論事項 

《第一案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董事會提) 

案    由： 本公司民國一○七年度盈餘轉增資發行新股案，提請 討論。 

說    明： 一、 本公司為考量未來業務發展需要，擬辦理盈餘轉增資。 

二、 本公司擬自民國一○七年度應分派股東紅利中提撥新台幣

17,428,770 元，盈餘轉增資發行新股 1,742,877 股，每股面額新台幣

10 元。 

三、 依本公司配股基準日流通在外股數計約 34,857,546 股計算，每仟股無

償配發盈餘 50 股。 

四、 本次增資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數計算。配發

不足壹股之畸零股，得由股東自行於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，向本公司

股務代理機構辦理拼湊整股之登記，拼湊不足壹股之畸零股，依法改

發現金計算至元為止，並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之。 

五、 本次增資發行之新股，其權利與義務與原已發行股份相同。 

六、 本次盈餘轉增資發行新股案，俟提請一○八年股東常會通過並呈奉主

管機關核准後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權配股基準日、發放日及其他相關

事宜。 

七、 嗣後若因本公司流通在外股數發生變動時，授權董事長調整股東配股

率。 

決    議: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: 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: 24,230,661 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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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表 決 結 果 佔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數 % 

贊成權數      23,533,276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2,552,604 權） 
97.12% 

反對權數           7,050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    7,050 權） 
0.02% 

無效權數               0 權 0.00% 

棄權／未投票權數 690,335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      115 權） 
2.84% 

 

《第二案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董事會提) 

案    由： 修訂「公司章程」部分條文案，提請 討論。 

說    明： 一、 考量公司法修訂及配合實務需求，擬修訂本公司之「公司章程」部分

條文。 

二、 「公司章程」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，請參閱附件六。 

決    議: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: 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: 24,230,661 權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表 決 結 果 佔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數 % 

贊成權數      23,531,276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2,550,604 權） 
97.11% 

反對權數           8,050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    8,050 權） 
0.03% 

無效權數               0 權 0.00% 

棄權／未投票權數 691,335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    1,115 權） 
2.85% 

 

《第三案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董事會提) 

案    由： 修訂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」部分條文案，提請 討論。 

說    明： 一、 配合「公開發行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則」之修正及因應實務需

求，擬修訂本公司之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」部分條文。 

二、 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」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，請參閱附件七。

決    議: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: 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: 24,230,661 權 

表 決 結 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數% 

贊成權數      23,532,276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2,551,604 權） 
97.11% 

反對權數           7,050 權 0.02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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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    7,050 權） 

無效權數               0 權 0.00% 

棄權／未投票權數 691,335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    1,115 權） 
2.85% 

 

《第四案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董事會提) 

案    由： 修訂「背書保證作業程序」部分條文案，提請 討論。 

說    明： 一、 配合「公開發行公司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準則」之修正及因應實

務需求，擬修訂本公司之「背書保證作業程序」部分條文。 

二、 「背書保證作業程序」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，請參閱附件八。 

決    議: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: 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: 24,230,661 權 

表 決 結 果 佔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數 % 

贊成權數      23,533,276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2,552,604 權） 
97.12% 

反對權數           7,050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    7,050 權） 
0.02% 

無效權數               0 權 0.00% 

棄權／未投票權數 690,335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      115 權） 
2.84%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 

《第五案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董事會提) 

案    由： 修訂「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」部分條文案，提請 討論。 

說    明： 一、 配合「公開發行公司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準則」之修正及因應實

務需求，擬修訂本公司之「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」部分條文。 

二、 「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」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，請參閱附件九。 

決    議: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: 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: 24,230,661 權 

表 決 結 果 佔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數 % 

贊成權數      23,531,276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2,550,604 權） 
97.11% 

反對權數           8,050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    8,050 權） 
0.03% 

無效權數               0 權 0.00% 

棄權／未投票權數 691,335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    1,115 權） 
2.85%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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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第六案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董事會提) 

案    由： 擬發行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案，提請 討論。 

說    明： 一、 本公司為激勵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力，依「公司法」第 267 條及「發

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」等相關規定，擬發行限制員工權

利新股。 

二、 本次擬發行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相關事項說明如下: 

(一) 發行總額: 

本次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發行總額為新臺幣 5,000,000 元，每股

面額新臺幣 10 元，共計發行普通股 500,000 股。 

(二) 發行條件: 

1. 發行價格:本次為無償發行，發行價格每股新台幣 0 元。 

2. 既得條件:員工於獲配限制員工權利新股後，達成限制員工權

利新股發行辦法所訂相關條件者，依既得期間分批獲得既得股

份。 

3. 發行股份之種類：本公司普通股新股。 

4. 員工未符既得條件或發生繼承時之處理方式：未達成既得條件

者，其股份由本公司無償收回並辦理註銷，發生繼承時之處理

方式，依據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發行辦法相關規定辦理。 

(三) 員工資格條件及得獲配之股數: 

1. 員工資格條件: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給與日為本公司在職之正式

員工並符合一定績效表現之員工。 

2. 得獲配股數: 

(1) 實際獲配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員工及其獲配股數，將參酌

其年資、職級、工作績效、整體貢獻、特殊功績及其他因

素，並考量公司營運需求及業務發展策略所需等，由董事

長核定，提報董事會同意。惟具經理人身分之員工或具員

工身分之董事者，應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。 

(2) 單一員工累計取得限制員工權利新股限額，依「發行人募

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」相關規定辦理。 

(四) 辦理本次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必要理由: 

為吸引及留任公司所需之經營及專業人才，並激勵員工長期服

務、提高員工對公司之向心力與生產力，以共同創造公司及股

東之利益。 

(五) 可能費用化之金額、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

益影響事項: 

1. 可能費用化之金額: 

以 108 年 4 月 26 日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 51.5 元估算，若既得

條件完全符合且未回收註銷，估計可能費用化金額約為新台幣

25,750 仟元，如以民國 108 年 9 月底發行計算，暫估民國 108

年～113 年之費用化金額分別為新臺幣 1,287 仟元、 5,150 仟

元、 5,150 仟元、 5,150 仟元、 5,150 仟元及 3,863 仟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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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益影響事項: 

暫估民國 108 年～113 年費用化後每股盈餘最大可能減少金額

為新臺幣 0.04 元、 0.15 元、 0.15 元、 0.15 元、 0.15 元及 

0.11 元，對每股盈餘稀釋尚屬有限，故對股東權益尚無重大影

響。 

三、 依據「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」規定，擬訂定本公司「一

○八年度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發行辦法」，請參閱附件十。 

四、 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，如因法令修正、主管機關核示或因其他情事

而有修正必要暨其他未盡事宜，擬提請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之。 

決    議: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: 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: 24,230,661 權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表 決 結 果 佔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數 % 

贊成權數      23,532,271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2,551,599 權） 
97.11% 

反對權數           8,055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    8,055 權） 
0.03% 

無效權數               0 權 0.00% 

棄權／未投票權數 690,335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      115 權） 
2.84% 

 

六、選舉事項： 

《第一案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董事會提) 

案    由： 補選三席董事(含獨立董事二席)案。 

說    明： 一、 本公司第三屆董事及獨立董事缺額，經董事會決議，提請一○八年股

東常會補選三席董事(含獨立董事二席)。 

二、 新選任之董事自當選日起就任，任期自民國 108 年 6 月 19 日起至民

國 109 年 6 月 20 日止。 

三、 依「公司章程」第十八條規定，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度，由股

東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，本公司於 108 年 5 月 6 日董事會決議通

過之董事及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，請參閱附件十一。 

四、 提請選舉。 

選舉結果: 董事當選名單如下: 

股東戶號 

或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職    稱 姓  名 當選權數 

13 董    事 温昇樺 22,025,245權 

H1218***** 獨立董事 陳勇龍 20,461,785 權 

A1245***** 獨立董事 陳柏良 20,461,310 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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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其他議案： 

《第一案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董事會提) 

案    由： 解除新任董事暨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，提請 討論。 

說    明： 一、 依公司法第二０九條第一項之規定，「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

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，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，並取得

其許可」。 

二、 為借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，在無損及本公司利益之前提

下，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，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，董事兼

任其他公司職務內容請參閱下表。 

董事姓名 兼任公司 職稱 

温昇樺 
濪濪股份有限公司 

華貴娛樂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(法人代表) 

董事(法人代表) 
  

決    議: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: 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: 24,230,661 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表 決 結 果 佔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數 % 

贊成權數      23,480,664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2,499,992 權） 
96.90% 

反對權數          54,512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   54,512 權） 
0.22% 

無效權數               0 權 0.00% 

棄權／未投票權數 695,485 權 

（其中電子投票     5,265 權） 
2.87% 

八、臨時動議：無。 

九、散    會：同日上午九時四十一分。 

※本次股東常會議事錄僅載明會議進行要旨，會議進行內容及程序仍以會議影音紀錄為準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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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%) 16.34 11.06

(%) 32.79 26.06
(%) 33.45 18.44

(%) 6.25 3.76
( ) 2.43 1.29

8
I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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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,171,237

85,713,837

(8,571,384)

(2,284,390)

78,029,300

 - ( 1.5 ) (52,286,319)

 - ( 0.5 ) (17,428,770)

8,314,2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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